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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新型电力系统电价体系机理与机制再议新型电力系统电价体系机理与机制

■刘兴义

“十四五”以来，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连续多

年居全球首位，成为电力装机主体。但近年来，产业

高质量发展仍面临挑战。

截至 2024年底，我国风光装机规模超 14亿千瓦，

占全国总装机的42%，较2020年增长157%，提前6年完

成2030年12亿千瓦目标。其中，2023年新增2.93亿千

瓦，2024年新增 3.58亿千瓦。中电联预测，到 2030年
底，我国风光总装机将超 25亿千瓦。但弃风弃光量有

所抬头。同时，交易电价持续下滑。新能源平均结算

电价持续下滑。中电联预测，未来三年，随着电力现货

大面积运行，新能源交易电价将进一步下滑。受电价

持续下滑影响，很多新增新能源项目呈现“增产不增

收、还减利”局面。2024年，全国有30家发电企业挂牌

转让新能源发电资产，引发社会巨大关注。

在我国新能源发展初期，新能源发展规模超出电

网承受和经济社会消纳能力，平均利用率持续下降。

2016年全国弃风弃光率达 16%，引起国家和社会高度

重视。2017年，国家陆续出台《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

题实施方案》《关于建立监测预警机制促进风电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等政策，建立新能源投资监测

预警机制，明确红色预警区域（综合评分低于 60分或

弃风弃光率高于 10%）暂缓新增项目指标、核准和开

发；橙色预警区域（综合评分 60—80分或弃风弃光率

5%—10%）暂停下达建设指标。经过持续整治，2018
—2023年，新能源平均弃电率连续 5年控制在 5%以

内。但近两年，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弃风弃光率有

所抬头、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等问题再次凸显，亟待采

取有效措施，促进新能源发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宏观政策调控。呼吁国家尽快出台配套

政策，将消纳较差地区列为红色预警区域（如弃风

弃光率 10% 以上），暂停发放指标、核准和开发。健

全电力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合理控制指标发放节

奏，指导企业有序投资，避免“内卷式”竞争、低效无

效投资。完善促进新能源消纳制度体系，落实新能

源消纳责任。

加快电网配套建设。构建坚强智能电网，推动省

内电网提质、省间电网联通，改善断面约束和局部窝

电现象。完善“三北地区”“大基地+特高压”发展模

式，根据山东、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电力发展情况，

稳妥推进大基地、区域特高压线路建设，确保大规模

高比例新能源外送。提升电网综合调节能力，推进火

电向“调节性电源”转型，优化火电调峰配置比例，有

序推进抽蓄项目建设。

优化电力交易机制。落实《关于深化新能源上

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136号文），确保电价平稳托底过渡。优化新能源参

与现货交易机制，设定价格下限值。健全新能源省

间交易机制，统一交易规则和标准，探索扩大交易范

围和覆盖主体。完善绿证市场，探索强制绿电消费配

额机制。

（作者为国家电投五凌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多措并举破解新能源发展挑战多措并举破解新能源发展挑战

■谭忠富 赵洱岽

电力系统分为发电、输电、变电、配电、

供电、用电等多个环节，“发输变配供用”需

要瞬时间一次性完成且实现实时平衡。新

型电力系统与传统电力系统的本质区别为

“源网荷储”的变化：“源”中出现高比例新

能源，“网”中出现分布式微网与特高压大

电网，“荷”中出现大量电动汽车充电站的

随机充放电以及高速铁路的快速移动性负

荷等，“储”中出现大量既是电源又是负荷

的各类新型储能。

传统电力系统的特征是“源随荷动”，

即核电需要稳定出力，火电、水电随着负

荷的波动及时调整出力，发电出力与负荷

用电需要实时平衡，因为发电大于用电时

电网频率会上升，发电小于用电时电网频

率会下降。新型电力系统的“源”是以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为主体，而新能源具有

随机性（出力大小不确定）、波动性（何时

出力不确定）、间歇性（何时无出力不确

定），新能源出力往往与负荷用电具有反

调节性，“源随荷动”出现难度，需要“荷随

源动”即负荷因新能源出力高低而顺向调

整；“网随源动”即电网对新能源的波动进

行电量上翻或者下载；“储随源动”即新能

源大发时进行储电，新能源少发或者不发

时进行放电；“源随源动”即传统电源对新

能源出力进行互补发电，“你多我少、你少

我多”；“源网荷储互动”即传统电源、电

网、需求响应、储能对随机性新能源与负

荷进行调节性服务。新型电力系统的

“网”出现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电从远方

来，即通过特高压实现“西电东送”“北电

南供”；二是电从身边来，即通过配网或者

微网将分布式新能源、电化学储能、地源

热、空气源热、电动汽车充放电站、微型燃

机“冷热电三联供”等互联，实现“冷热电

气氢”的互转及综合利用。

传统电力系统的电价只存在发电上网

电价与用户购网电价，电网企业统一购买

电源端的发电，再统一销售给用户端。在

新型电力系统中，新能源高比例渗透，带来

现货市场批发电价的波动，波动方向与新

能源的出力波动方向恰好相反，即新能源

出力高时现货市场结算电价低、新能源出

力低时现货市场结算电价高，这是因为新

能源的发电运行边际成本很低，且可获得

绿色补贴，所以某些时段可以根据现货市

场规定的报价下限进行报价，导致结算价

出现零价或者负价；传统电源一般来说可

以获得容量电价或者辅助服务市场盈利的

机会，且为了防止停机导致高价时段不能

发电的机会损失，所以特殊时段下也会根

据现货市场规定的报价下限进行报价，或

者接受结算价出现的零价或者负价；由于

新能源出力与负荷的逆向性，新能源出力

较小时往往负荷较大，传统电源拥有较大

的发电出力空间，就可以按照报价规则中

的上限进行报价，导致结算电价达到报价

上限。

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源随源动”，即传

统电源对新能源出力进行互补。新能源

增加出力时，传统电源需要减少出力以达

到与用户负荷的平衡；新能源减少出力

时，传统电源需要增加出力，这样会导致

火电机组煤耗或者气耗运行成本上升以

及碳排放成本增加，为此，需要对火电调

峰调频备用的电价进行补偿，但电价水准

到底多高只能通过市场化竞争才可以精

准确定，所以需要构建调峰调频备用市

场。随着新能源规模的逐年加大，对辅助

服务市场的需求也会逐年加大，基于规模

经济规律，辅助服务单位成本会有所下

降，调峰调频备用价格也会有所下降。各

省有了现货市场后是否应该取消调峰市

场，这与现货市场报价的上下限密切相

关。新能源出力高时，电力现货批发市场

结算电价下降；而火电机组降低出力导致

成本上升，同时发电量又减少，为实现新

能源深度调峰反而收益下降；为了弥补这

个时段的损失，在净负荷曲线（负荷减去

新能源出力形成的曲线）高峰时，需要把

上限报价拉高才可以。新能源进入现货

市场后，其大发时段均是结算电价低的时

段，获得的发电收入较低；其出力预测不

准还会导致出力偏差，需缴纳考核费用；

传统电源为其调整出力获得的辅助服务

市场收入也应该由新能源进行成本分摊。

所以，需要为新能源设置绿电价格使其获

得环境收益。

核电由于其运行安全的特殊性，一般

不用于为新能源发电进行调节，火电、水

电一般需要调节出力来保障电力系统的

安全性，所以核电发电小时数会较高，但

需要对火电、水电的调节成本进行分摊。

抽蓄投资资金高度密集且容量大，既用于

新能源消纳又用于电力系统安全保供，其

投资成本与运行成本均较高（抽水用的 4
度电只能发出 3 度电），所以可以采用两

部制电价，容量电价进入系统运行费由用

户进行分摊。但随着抽蓄建设规模的逐

渐扩大，无法一一进行核定成本，未来容

量电价的形成需要通过市场竞价形成。

电化学储能若与发电侧结合，如新能源配

储能、煤电机组配储能，其成本回收不需

要单独报价，而是配合新能源、煤电作为

成本的一部分进行发电电源的综合报价

即可；电化学储能若与用户侧结合，其配

合用户进行购电峰谷价差套利，且尖峰时

放电可以减少用户的最大需量电费，故不

再单独报价，融入到用户购电报价中；电

化学储能若与电网侧结合，如变电站配储

能，防止新能源倒送时变电站上翻电量的

通道重过载，其投资运行成本可以进入输

配电价。

省内电网投资成本的回收采取两部

制输配电价，即电量电价与容量电价，仅

从用户端收取，但要基于用户端变电站连

接电网的电压等级——电压等级越高输

配电价越低，电压等级越低输配电价越

高。根据输配电价形成机理，输配电投资

的当年折旧回收、有效资产的投资报酬率

形成的报酬、电网运行费用的覆盖等，除

以当年输配电量即形成各个电压等级的

平均输配电价；用电大省由于输配电量大

导致输配电价低，更容易吸引产业投资，

而用电小省输配电价偏高，更加不容易吸

引产业投资。这样不利于各省之间经济

均衡发展。可见，全国电网应该统一投资

规划统一调度运行，经济发达省份输配电

价仍然会高一些，从中拿出部分收益补贴

经济欠发达省份使其输配电价不过高，即

各省电网的输配电价之间需要进行交叉

补贴。对于跨省跨区电网投资成本的回

收，目前采取一部制输配电价即电量电

价，仅从用户端收取。未来可以考虑采用

两部制电价，且从发电端、用户端同时收

取，但仍然基于成本报酬率原则，目的是

回收成本而不是追求利润；用电明显大于

发电的电量接收省份，发电企业缴纳的输

配电价可以低，但用户缴纳的输配电价可

以高；用电明显小于发电的电量送出省

份，发电企业缴纳的输配电价可以高，但

用户缴纳的输配电价可以低；跨省跨区的

电网通道输配电价，可以每年分季节设

计、每日分时段设计；夏季水电大发时，输

送水电比例高的通道输配电价需要适度

降低，其他季节调高；冬季风电大发时，输

送风电比例高的通道输配电价需要适度

降低，其他季节调高；中午光伏大发时，输

送光伏比例高的通道输配电价需要适度

降低，其他时段调高；夜间风电大发时，输

送风电比例高的通道输配电价需要适度

降低，其他时段调高。

工商用户的电价涉及多个部分，如与

发电或者售电公司直接购电的电价、交给

电网的输配电价、分摊传统电源为新能源

调峰调频的系统运行费用、分摊煤电抽蓄

为电力系统进行保供的容量电价对应的系

统运行费用、购买绿电或者绿证来消纳新

能源的环境费用等。工商用户用电电价只

采用尖峰电价、高峰电价、平段电价、低谷

电价，仍不够精细，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

智能数据采集传输设备，与发电侧现货市

场每日 96个点的实时电价进行互动，从而

削峰填谷节约电费。

总之，新型电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变

电、配电、供电（售电）、用电各个环节均产

生了质的变化，各个环节的成本通过竞争

或者监管来优化控制；各个环节之间存在

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各环节成本需要设计

好传递与分摊的合理机制；各环节经过优

化后的成本最终传导给终端用户，用户通

过电价、系统运行费等方式对整个电力供

应链的成本进行回收。

（谭忠富系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
家、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赵洱岽系北京理
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